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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條次/目的
	條文內容
	說明

	名稱
	○○醫療財團法人捐助章程
	請參照衛生福利部（前行政院衛生署，以下簡稱本部）公告之「醫療財團法人及其設立醫療機構或其他附設機構命名原則」命名之。

	章程訂修沿革
	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訂定（經行政院衛生署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衛署醫字第○○○號函許可）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修正第○○○條（經衛生福利部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衛部醫字第○○○號函許可）
	載明訂定與歷次修正日期、修正條次及本部許可函日期、文號，請保留足夠之空格由本部於許可時填寫之。

	第一條
設立目的與名稱
	為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及○○○○之目的（法人設立目的與宗旨），設立○○醫療財團法人（以下簡稱本法人），特依醫療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訂定本章程。
	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	第二條
法人事務所地址
	本法人設於○○縣市○○區鎮鄉○○里○○路街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，並得經衛生福利部許可，於適當地點設立分事務所。
	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	第三條
業務範疇
	本法人除醫療服務事業外，得辦理下列公益事業： 
1、 醫事人員培養。
2、 醫學研究。
3、 社會大眾健康之促進。
4、 護理、精神復健等服務。
5、 老人、身心障礙者及其他社會福利服務。
6、 長期照顧服務。
7、 其他醫療公益有關之事業。
	除序言建議逐字載明外，餘各款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定之。

	第四條
醫療機構名稱及地址
	本法人設立下列機構，其名稱及地址如下： 
1、 ○○醫療財團法人（法人名稱）○○醫院（醫院名稱）：○○縣市○○區鎮鄉○○里○○路街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。
2、 ○○醫療財團法人（法人名稱）○○診所（診所名稱）：○○縣市○○區鎮鄉○○里○○路街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。
3、 ○○醫療財團法人（法人名稱）附設○○護理之家：○○縣市○○區鎮鄉○○里○○路街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。
4、 ○○醫療財團法人（法人名稱）附設○○○○（附設精神復健機構、醫學研究機構或其他社會福利機構名稱）：○○縣市○○區鎮鄉○○里○○路街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。
	1、 請參照本部公告之「醫療財團法人及其設立醫療機構或其他附設機構命名原則」，就法人設立之機構命名之。
2、 除序言建議逐字載明外，餘各款得視法人已設立之機構，依左列第一款至第四款範本，逐一登載所有設立機構之名稱及地址。

	第五條
捐助財產來源及總額
	本法人由○○○等人（法人）捐助新臺幣○○○○○元（包括現金○○○元及非現金資產鑑價○○○元）設立，詳如捐助人名冊及捐助清冊。嗣後並得繼續接受國內外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捐助。
	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	第六條
董事名額、任期
	本法人設董事會，置董事○○人，任期○年。
擔任法人設立之醫療機構及其他附設機構主管職務者，其任董事之名額，合計不得超過董事總額之五分之一。
	1、 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2、 依據醫療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，醫療財團法人之董事，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。
3、 主管擔任董事者於董事會進行相關督導議題時，如與之有關，應依利益迴避原則迴避。若該等人員過多，恐妨礙董事會正常運作，且易遭外界誤有「球員兼裁判」之虞，爰本部建議以「五分之一」為上限。
4、 擔任法人設立之醫療機構及其他附設機構主管職務者，其任董事之名額，係指法人所有設立之醫療機構及其他所有附設機構之合計。

	第七條
董事長
	本法人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，由當屆董事互選之，對外代表本法人。
	依據醫療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，醫療法人，應設董事會，置董事長一人，並以董事長為法人之代表人。爰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	第八條
監察人
	本法人置監察人○人，任期○年。
	1、 法人置有監察人者，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2、 監察人任期應與董事會任期一致。

	第九條
章則
	本法人董事會（與監察人）之組織、職權、董事、董事長（與監察人）之遴選資格、選聘與解聘程序、會議召開與決議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等，由本法人另以章則定之，並報衛生福利部核准。
	1、 依據醫療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，醫療法人，對於董事會與監察人之組織與職權、董事、董事長與監察人之遴選資格、選聘與解聘程序、會議召開與決議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等，應訂立章則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，爰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2、 法人置有監察人者，應逐字增列括號內「與監察人」之文字。

	第十條
財產管理
	本法人財務以收支平衡為原則，以每年一至十二月為會計年度，於年度終了後○個月內應完成前一年度財務報告之編列，並經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審核後，向衛生福利部申報。
	1、 依據醫療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，醫療法人應於年度終了五個月內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經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。
2、 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定（不得超過五）外，餘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	第十一條
基金管理
	本法人財產之運用方法，除零用金外，以下列方式為限：
1、 存放金融機構。
2、 購買公債、國庫券、中央銀行儲蓄券、金融債券、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、銀行承兌匯票、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。
3、 購置業務所需之動產及不動產。
4、 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，購買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、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型之受益憑證。
5、 其他依衛生福利部規定得投資之項目及額度。
	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	第十二條
解散剩餘財產之
處理
	本法人解散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於清償債務後，其賸餘之財產歸屬於○○○所有。
	一、依據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，法人解散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於清償債務後，其剩餘財產之歸屬，應依其章程之規定，或總會之決議。但以公益為目的之法人解散時，其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。
二、「○」部分得由法人依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自行訂定於章程中。
三、若欲符合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之ㄧ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，則建議按以下範例逐字載明之：「本法人解散後，於清償債務後賸餘之財產，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所有；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。」

	第十三條
	本章程經董事會通過，報衛生福利部許可後生效；修正時，亦同。
	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
註：粗體字部分為本部建議應逐字載明於捐助章程之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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